
— 1 —

编号：

行政检查审批表
（仅用于内部审批）

被检查人

名称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任务来源

☐日常检查 ☐专项检查

☐投诉举报 ☐转办交办 ☐数据监测 ☐应被检查人申请

☐媒体曝光 ☐其他（可多选）

检查事项

检查时间

检查地点

检查方式
☐现场检查：

☐非现场检查：

检查频次
年度行政检查频次上限： 次，本次为第 次。

（不受年度检查频次上限限制的除外）

检查人员

数量

承办机构

负责人审

批意见
负责人：签 名 年 月 日

行政执法

主体负责

人审批

意见
负责人：签 名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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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意事项】

1.凡检查必审批。原则上一事一批，高频、量大的可以批量审批，

但应当在审批时附详细清单；原则上应当事前审批，情况紧急、需要

当场实施的，应当及时报告并补办手续。

2.检查事项根据实际情况填写。对检查事项有编码的，也可以只

填写编码。

3.检查方式主要分为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。现场检查方式包括

查阅复制资料、询问、抽样（采样）、现场检查（勘验）等；非现场

检查方式包括视频连线等。

4.根据投诉举报、转办交办、数据监测等线索确需实施行政检查，

或者应被检查人申请实施行政检查的，不受年度检查频次上限限制，

检查频次一栏可不填写具体内容。

5.检查人员数量要填写是否有执法辅助人员等，以及具体人数。

6.行政检查审批表由主要负责人或者分管负责人批准，不得仅由

内设机构负责人批准。法律、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应当由上级行政机关

批准的，依照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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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

行政检查通知书

（被检查人名称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） ：

根据 （法律依据名称） ，决定对你单位实施行政检查。

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行政执法人员信息

姓名： 行政执法证号：

姓名： 行政执法证号：

二、行政检查时间及地点

时间： 年 月 日（ 时 分）至 年 月 日

（ 时 分）

地点：

三、行政检查法律依据

四、行政检查内容及方式

请提供下列材料、物品和必要的工作条件，配合行政执法人

员依法开展各项检查活动。如拒不配合检查，将依法承担法律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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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。

（一）材料、物品清单： 。

（二）到场配合行政检查的人员： 。

（三）其他： 。

五、行政检查频次

☐本次检查系☐日常检查 ☐专项检查，年度行政检查频次

上限： 次，本次为第 次。

☐本次检查系根据 ☐投诉举报 ☐转办交办 ☐数据监测 ☐
应被检查人申请 ☐媒体曝光 ☐其他 发起的行政检查，

不受年度检查频次上限限制。

六、权利告知

（一）如你单位发现存在行政执法人员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

等违反规定实施行政检查的情形，有权拒绝接受检查。

（二）如你单位认为行政执法人员与检查工作有直接利害关

系或者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执法，可以申请回避。是否同意

回避的决定将在 日内作出并告知你单位，回避申请审查期间

不停止行政检查。

（三）你单位有权监督行政检查工作全过程，如认为行政检

查侵犯你单位合法权益，有权投诉举报、依法获得救济。

（四）其他 。

行政执法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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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印章）

年 月 日

行政执法主体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：

受送达人：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

送达方式和地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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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意事项】

1.凡检查必通知。实施行政检查前，应当出具行政检查通知书。

情况紧急、需要当场实施检查的，应当口头通知，并及时向行政执法

主体负责人报告和补办手续。

2.行政检查的法律依据，可与已公开的行政执法事项目录等配合

填写，以简化文书填写内容。

3.行政检查同步开展音像记录的，应当在文书中予以说明。

4.文书背面应当印制涉企行政检查“五个严禁”“八个不得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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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

行政检查情况记录表

被检查人

基本情况

名 称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行政执法

人员情况

姓名 行政执法证号

姓名 行政执法证号

检查时间 年 月 日（ 时 分）至 年 月 日（ 时 分）

检查地点

检查情况

（此处仅记录检查事实情况）

被检查人：签名或者盖章 年 月 日

行政执法人员： 年 月 日

行政执法人员： 年 月 日

结果告知

☐通过行政检查

☐未通过行政检查

☐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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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注意事项】

1.检查情况主要填写检查事项、标准、方式、内容和存在的问题

等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结合实际，以条目化的形式规范填写内容，尽

可能采用勾选框等方式，快速、便捷、准确记录检查情况，以减轻行

政执法人员负担，同时使被检查人清晰知晓检查情况。

2.检查结果能当场告知的，应当当场告知。不能当场告知的，应

当及时告知。实施行政检查时，要加强指导服务。

3.通过信息平台统一公示检查结果的，应当在检查时告知被检查

人查询途径。


